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７

证券简称：景兴纸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９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根据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以传真和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的会议通

知，公司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９

：

００

公司在会议室召开，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为

１３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１３

人，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朱在龙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以全票赞同通过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赞成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１

、根据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的

２０１１

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和资金使用计划，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度在不超过

３２

亿元

人民币（或等值人民币）的总授信额度内决定申请授信的银行、使用授信的对象以及使用授信的额度，并签署相关协议。

２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根据公司及子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在总授信额度内决定使用授信的对象以及使用授信

的额度，并签署相关协议。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会议以赞成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向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在

１５３

，

５００

万元总额度内，对公司下属公司提供银行融资担保，担保有效期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１２

个

月，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具体负责签订相关担保协议。 具体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

公布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０

。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和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相关意见全文公布

于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三、会议以赞成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关于公司与浙江晨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度与浙江晨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继续签订互保协议，在协议有效期内，继续为双方自身及双方控股子公

司一年以内的短期借款提供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

具体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公布于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关于与浙江

晨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１

。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和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相关意见全文公布于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供投资者查阅。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四、会议以赞成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关于公司与平湖热电厂续签互保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度与平湖热电厂续签互保协议， 为双方自身及双方控股子公司一年以内的短期借款提供不超过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 有关互保协议的具体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以及公布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与平湖热电厂续签互保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２

。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和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相关意见全文公布于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供投资者查阅。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五、会议以赞成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有关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一季报的具体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以及公布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３

号，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公布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会议以赞成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关于将本次董事会审议的相关议案提交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

案》：

鉴于本次董事会审议的议案一、议案二、议案三、议案四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能实施，为提高效率，同意将本次董事

会审议的相关议案提交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有关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宜， 请投资者查阅刊登于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以及公布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召开二

○

一

○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为临

２０１１－０１４

号。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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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景兴纸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０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和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董事会根据二

○

一一年公司整体

生产经营计划和资金需求情况，对二

○

一一年度子公司需向银行融资的情况进行了预测分析，提出了二

○

一一年度对子公司向

银行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预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资金需求情况，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在二

○

一

○

年度相继为部分下属子公司的银行融资提供

了担保，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地发展，公司拟在二

○

一一年继续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以下额度的银行融资

担保：

１

、具体担保对象和提供的担保额度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被担保公司 拟提供最高担保额度

１

浙江景兴板纸有限公司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２

平湖市景兴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７

，

０００．００

３

浙江顶兴纸业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４

重庆景兴包装有限公司

７

，

０００．００

５

南京景兴纸业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６

浙江景特彩包装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７

四川景特彩包装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８

上海景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５３

，

５００．００

经上年股东大会批准尚在履行中的担保余额包含在本次预计担保的总额度内。

２

、担保期限及相关授权：

上述担保的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事项之日起的

１２

个月。

从提请股东大会自通过上述事项之日起，在此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

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３

、担保事项的审批程序：

本事项经四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二、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担保对象均为本公司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１

、浙江景兴板纸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４

，

４５０

万美元

法人代表：朱在龙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公司类型：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平湖市曹桥街道九里亭

经营范围：高档纸、纸板（绿色环保再生纸、特种纸及其他纸品）、纸制品及造纸原料的制造、销售。

经营状况：公司所拥有的

４５

万吨高档牛皮箱板纸生产能力。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浙江景兴板纸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１

，

４９９

，

１８１

，

１５７．１２

元，净资产

３１３

，

６０８

，

５９３．３９

元，

２０１０

年年度

实现的营业收入

１

，

１２４

，

５９８

，

５２４．００

元，净利润

６２

，

７３６

，

３３５．４９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７５％

的股份。

２

、平湖市景兴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人代表：罗跃丰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

注册地址：平湖市六店工业开发区

经营范围：纸箱、纸板、纸制品的制造、加工、销售；包装装潢、其他印刷品印刷。

经营状况：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平湖市景兴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１６６

，

９１２

，

５７６．１５

元， 净资产

４８

，

０２８

，

５１６．１７

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的营业收入

１７７

，

２８８

，

２０２．０７

元，实现净利润

７

，

９７２

，

７２８．８４

元。

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９５％

的股份。

３

、南京景兴纸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４

，

３８８．１６９７１

万元人民币

法人代表：朱在龙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溧水县经济开发区机杨路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各种纸制品；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

经营状况：南京景兴纸业有限公司拥有两条包装纸箱生产线，年产能

９

，

０００

万平方米，结止

３

月

３１

日净资产

４

，

５９３１

，

９８４．９７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

４６

，

８８２

，

８０６．０２

元，

２０１０

年营业收入

１１７

，

９０２

，

１２６．８９

元，实现净利润

－６３７

，

６６３．８０

元。

该公司为本公司的

１００％

的全资子公司。

４

、重庆景兴包装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

１

，

０３２．９９

万美元

法人代表：朱在龙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公司类型：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长寿区晏家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生产及销售高级包装制品

经营状况：公司所拥有的

８

，

０００

万平方米包装纸箱生产能力，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重庆景兴包装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

总额为

１４９

，

８９２

，

７５３．３８

元，净资产为

３６

，

４７７

，

５６５．８２

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０

，

６０２

，

４９１．８０

元，实现净利润

－６

，

６５１

，

７７４．７３

元。

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上海景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该公司

７５％

的股份。

５

、浙江景特彩包装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人代表：吴建国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注册地址：平湖市经济开发区平湖大道东侧繁荣路北侧

３

号楼

１０７６

室

经营范围：销售纸板，纸塑复合材料，从事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经营状况：该公司主要是本公司为引进宽幅正面八色彩色塑膜印刷及卷装连片纸塑复合的创新技术而设立的，是公司彩印中

心和相关新产品研发中心，并作为公司发展覆膜彩印事业的平台，负责下游彩印纸箱生产线的投资和布局。 目前该公司拥有

５

，

０００

万平米彩印瓦楞纸箱生产线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正式投入生产。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浙江景特彩包装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１５２

，

８２３

，

９６９．０３

元， 净资产为

６４

，

８７３

，

６３８．４９

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净利润

－２７

，

０３４

，

８９３．４２

元。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景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９２．５％

的股份。

６

、浙江顶兴纸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８

，

４４６．９９１６

万元

法人代表：朱在龙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平湖市曹桥街道

０７

省道旁渡船桥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高级纸板（新闻纸除外），主要产品为高强瓦楞原纸。

经营状况：该公司目前拥有

１５

万瓦楞原纸和高破比牛皮箱板纸的生产能力，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浙江顶兴纸

业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１

，

４９９

，

１８１

，

１５７．１２

元，净资产

３１３

，

６０８

，

５９３．３９

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的营业收入为

１

，

１２４

，

５９８

，

５２４．００

元，净

利润为

６２

，

７３６

，

３３５．４９

元。

该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７

、四川景特彩包装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人代表：朱在龙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９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元经济开发区袁家坝兴广路

５０

号川浙合作产业工业园

经营范围：纸板、纸箱生产、销售

经营状况：该公司计划以该公司作为投资主体，在园区内投资建设纸箱生产线项目。 一期项目年产能为

４

，

０００

万平方米纸箱

生产线目前正处于试生产过程中。

８

、上海景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人代表：朱在龙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６

日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翔殷路

８１５

号

１０２

室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咨询（不得从事经纪）；纸制品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纸制品和原材料

的销售，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上海景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２０５

，

３９３

，

４８１．１８

元，净资产

１９８

，

９９８

，

６３２．０６

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６３

，

３０２

，

７７０．６２

元，净利润为

６

，

４０４

，

３９６．８１

元。

该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目的和风险评估

１

、由于公司及下属公司所处行业为资金密集型行业，公司又正处于产能迅速扩大时期，对项目建设资金及流动资金亦需求量

非常大。 因此，从公司经营发展实际出发，需进一步加大融资能力，通过提供担保，解决上述公司经营中对资金的需求问题，有利

于上述公司保持必要的周转资金，保持正常的生产经营，公司能直接或间接分享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的经营成果。

２

、公司本次对外担保对象均为本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这些公司的经营情况稳定，效益情况也有且公司在担保期内有能力

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 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相违

背的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情况

１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景兴纸业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审批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本次担保满足了公司经营需要，且均为下属子公司进行担保，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相应的担保风险较小。

五、事前征求独立董事意见的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２０１１

年预计的对下属子公司的担保事项，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担保的对象均

为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这些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且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整体的经济情况向好，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

范围内，公司认为其具有实际债务偿还能力，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该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该担

保事项还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为

２１

，

５８７

万元（不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对

控股子公司为

１１２

，

５４７．１１

万元，上述担保数额占公司最近一期（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１１．７５％

、

６１．２４％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３

、被担保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７

证券简称：景兴纸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１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浙江晨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特别提示：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的二

○○

九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

与浙江晨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光电缆”）续签的总金额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有效期为

１

年的互保协议的议案（具

体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公司公告编号为临

２０１０－０１２

《关于与浙江晨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议的公告》。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公司为晨光电缆提供担保的余额为人民币

８

，

５８７

万元，晨光电缆为公司

３

，

０００

万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担

保。

一、互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的

２０１１

年度的资金需求情况，公司拟与晨光电缆续签互保协议，协议约定在有效期内继续为双方自身及双方控股

子公司一年以内的短期借款提供担保，互保总额为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协议有效期一年。

本次互保总额应包含经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双方已向对方提供但尚未到期的担保余额。 本次续签互保协议的事宜已

经四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方后实施。

二、互保对象基本情况

浙江晨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公司注册地址及主要经营地为浙江省平湖市全塘镇白沙湾，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朱水良，公司主营业务为制造、加工；电线、电缆及配套产品、金属制品、塑料制品；从事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的除外；除危险品）。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晨光电缆的总资产

１

，

３７４

，

４５８

，

９２２．３

元，

净资产

４１４

，

７８８

，

１４８．７２

元，负债总额为

９５９

，

６７０

，

７７３．５８

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

４２

，

２１６

，

９４４．１９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互保协议主要内容

１

、协议金额：

在互保有效期内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晨光电缆及其控股子公司相互提供总金额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银行借款

的担保，该等担保行为包括双方控股子公司为对方自身及其控股子公司的银行借款所做的担保，双方同意，上述相互提供担保的

总额可循环使用，即提供担保后即自总金额中扣除相应的额度，贷款归还后额度即行恢复。 双方同意， 于本合同签署前由各方为

对方及其控股子公司已经提供的担保包含在上述担保额度中。

２

、借款性质：

相互提供担保的银行借款仅限于双方自身及双方控股子公司作为借款人，在中国境内依法成立的商业银行为贷款人的银行

借款，仅限于借款期限在一年以内短期借款。

３

、违约责任及反担保措施：

双方同意，任何一方未能按期归还本协议另一方提供担保的银行借款导致提供担保方承担担保责任归还借款情况的， 借款

方应当按照提供担保指定的方式和时间将提供担保方承担担保责任而归还的款项归还予提供担保方， 并按照提供担保方承担

担保责任而支付款项的

２０％

支付赔偿金。

双方同意，在对方提供担保时，被担保方将向担保方提供相关必要的且令提供担保方满意的反担保措施以保护担保方的利

益。

４

、协议有效期：

互保协议有效期为自协议生效日起的

１２

个月。

四、互保目的和风险评估

浙江晨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和营销为一体的大型电线电缆企业。 公司创建于

１９８４

年，是全国线缆行业知名

企业、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全国重合同守信用单位，也是浙江省电线电缆行业最大经营规模企业之一和浙江省重点骨干企业

和明星示范单位。 公司具有年产值

３０

亿元的生产能力，产品在全国电网、电源、石化、交通、冶金、建筑等领域中广泛使用，并远销

海外，在北京

０８１１

奥运工程、华能玉环电厂、杭州湾跨海大桥、三峡工程等一批国家重点工程中广泛使用。 公司先后通过了

ＩＳＯ９００１

、

ＩＳＯ１００１２

、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

等管理体系认证，拥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不断推进技术创新，追求卓越绩效，推进了企业的稳健发

展。

由于公司所处行业为资金密集型行业，随着公司及子公司规模的扩大，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量也增大，因此，从公司经营发展需

要出发，有必要与具有一定实力的公司建立起相互提供信用担保的长期合作关系。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四届五次董事会已审议通过公司与晨光电缆续签互保协议的预案，董事会认为：续签互保协议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经营

发展的正常需求，有利于公司巩固并提高现有的融资能力。 该公司自成立以来经营情况稳定，资产质量良好，基于晨光电缆稳定

经营情况和良好赢利能力，公司董事会认为其具有实际债务偿还能力。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与浙江晨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议，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正常需求。 有利于公

司巩固并提高其现有的融资能力。 浙江晨光电缆有限公司目前经营情况稳定，资产质量良好，具有实际债务承担能力。 符合《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等规定的要求，并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能实施。

互保合同生效后，公司按协议实际履行担保义务时，公司董事会及经营层应密切关注被担保方有关借款使用情况及经营状

况，以便及时采取措施防范风险。

七、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有限公司认真查阅了景兴纸业与晨光电缆之间所签署的互保协议、浙江晨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的财务报告和公司营业执照、独立董事意见等有关资料并开展了其他必要的核查工作。 认为：本次担保满足了公司经营需要，有

利于景兴纸业巩固并提高其现有的融资能力。 但是，在趋紧的货币政策的背景下，担保对象的融资能力、偿付能力可能会受到一

定影响，因此，公司需要密切注意担保风险的防范。 互保事项未违反景兴纸业的公司章程，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等规定的要求。

八、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为

２１

，

５８７

万元（不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对

控股子公司为

１１２

，

５４７．１１

万元，上述担保数额占公司最近一期（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１１．７５％

、

６１．２４％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３

、浙江晨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７

证券简称：景兴纸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２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平湖热电厂续签互保协议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的二

○○

九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

与平湖热电厂（以下简称“热电厂”）续签的总金额为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有效期为

１

年的互保协议的议案，具体内容请投资者查

阅公司公告编号为临

２０１０－０１３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平湖热电厂进行互保事项的公告》。

公司四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平湖热电厂续签互保协议的议案》，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公司为热电厂提供担保的余额为人民币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热电厂为公司余额为

３１

，

１５０

万元及

８３５．９５

万美元

提供担保。

一、互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公司拟与热电厂续签互保协议，在协议有效期内为双方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互保总额为不超过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协议有效期为

１

年。

二、互保对象基本情况

平湖热电厂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注册地址及主要经营地位于浙江省平湖市景兴工业园区，注册资本为

８

，

４４６．２７

万元人民币，法定

代表人为姜仿明。 其主营业务为供电、供汽；劳务服务、安装等，主要产品为电力与蒸汽，目前的发电能力为

１．５

亿千瓦每年，供热

量

１１０

万吨，为本公司生产所用蒸汽的供应商。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平湖热电厂经审计的总资产

８７

，

９２０．２７

万元，净资产

３４

，

１６７．６３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的净利润

６

，

１５８．５７

万元。

三、互保协议主要内容

１

、互保金额：

在互保有效期内公司与平湖热电厂相互提供总金额为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银行借款的担保，双方同意，上述相互提供担保

的总额可循环使用，即提供担保后即自总金额中扣除相应的额度，贷款归还后额度即行恢复。

２

、借款类型：

双方同意， 双方相互提供担保的银行借款仅限于甲方或乙方及双方的控股子公司作为借款人， 在中国境内依法成立的商业

银行为贷款人的银行借款， 借款类型和借款期限不限。

３

、反担保：

双方同意， 在对方提供担保时， 被担保方将向担保方提供相关必要的反担保措施以保护担保方的利益。

４

、违约责任：

双方同意，任何一方未能按期归还本协议另一方提供担保的银行借款导致提供担保方承担担保责任归还借款情况的， 借款

方应当按照提供担保指定的方式和时间将提供担保方承担担保责任而归还的款项归还予提供担保方， 并按照提供担保方承担担

保责任而支付款项的

２０％

支付赔偿金。 提供担保方有权在该等情况下要求借款方对由提供担保方提供的其他担保提供适当的且

令提供担保方满意的反担保。

５

、互保协议有效期：

互保协议有效期为自本协议生效日起的

１２

个月。

四、互保目的和风险评估

平湖热电厂作为平湖市支柱工业企业，自成立以来经营情况稳定，资产质量良好。该公司也是本公司生产所用蒸汽的供应商，

双方有着多年的良好合作关系。 基于平湖热电厂稳定经营情况和赢利能力，公司董事会认为其具有实际债务偿还能力，不会对景

兴纸业在担保期内的财务状况产生不良影响。

由于公司所处行业为资金密集型行业，随着公司及子公司规模的扩大，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量也增大，因此，从公司经营发展需

要出发，有必要与具有一定实力的公司建立起相互提供信用担保的长期合作关系，有利于公司巩固并提高其现有的融资能力。

五、独立董事发表意见的情况

公司就担保事宜事先征求了公司独立董事的意见，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与平湖热电厂建立互保关系，主要是为了满足公

司经营发展的正常需求，有利于景兴纸业巩固并提高其现有的融资能力。 平湖热电厂目前经营情况稳定，资产质量良好，因此平

湖热电厂具有实际债务承担能力。

互保合同生效后，公司按协议实际履行担保义务时，公司董事会及经营层应密切关注被担保方有关借款使用情况及经营状

况，以便及时采取措施防范风险。 本项事宜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六、保荐机构意见

本保荐机构认真查阅了景兴纸业与平湖热电厂之间所签署的互保协议、平湖热电厂的财务报告和公司营业执照、独立董事意

见等有关资料并开展了其他必要的核查工作。 认为本次担保满足了公司经营需要， 有利于景兴纸业巩固并提高其现有的融资能

力。但是，在趋紧的货币政策的背景下，担保对象的融资能力、偿付能力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因此，公司需要密切注意担保风险的

防范。 互保事项未违反景兴纸业的公司章程，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等规定的要

求。

七、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为

２１

，

５８７

万元（不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对

控股子公司为

１１２

，

５４７．１１

万元，上述担保数额占公司最近一期（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１１．７５％

、

６１．２４％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报表；

３

、平湖热电厂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７

证券简称：景兴纸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４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

○

一

○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议案》，四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将相关议案提交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

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３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星期二）下午

１

：

００

时起。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５

月

１７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

３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５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出席和列席人员

１

、会议出席人员：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深交所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或其代理人，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

书、公司聘请的律师等。公司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受托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会议列席人员：

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公司邀请的其他嘉宾

三、提示性公告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对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再次发布提示性公告， 提醒公司股东及时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

决权。

四、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

议案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报告》：

《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内容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全文》相关章节。

议案二、《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报告》：

《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内容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全文》相关章节。

议案三、《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及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

有关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并公布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编

号为

２０１１－００２

号的《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议案四、《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报全文公布于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报摘要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并公布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公告编号为：临

２０１１－００４

。

议案五、《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的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２０１０

年度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

６２

，

８１１

，

５８８．８２

元，按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加上母

公司期初未分配利润

１３５

，

２１８

，

８７３．０１

元，本年度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１９１

，

７４９

，

３０２．９５

元。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为

１２３

，

８６７

，

９６１．３３

元，弥补上年度亏损后，本年度合并报表的可供分配利润为

１０２

，

６７０

，

７３９．０３

元。

公司董事会根据合并报表和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孰低的原则，

２０１０

年度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１０２

，

６７０

，

７３９．０３

元， 并提出本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每

１０

股分派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含税）。

议案六、《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七、《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公司《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全文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并公布于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公告编号为临

２０１１－００５

。

议案八、《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有关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登于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以及公布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临

２０１１－００９

《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议案九、《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向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公布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０

。

议案十、《关于与浙江晨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议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公布于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关于与浙江

晨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１

。

议案十一、《关于公司与平湖热电厂续签互保协议的议案》：

有关本项议案的具体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以及公布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关于与平湖热电厂续签互保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２

。

鉴于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对外担保额度（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根据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九、议案十、议案十一为特别提案，需以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已全文公布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

者查阅。

五、网络投票相关事项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投票的相关事项

１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２

、投票代码及简称：

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投票代码：

３６２０６７

；投票简称：“景兴投票”。

３

、在投票当日，“景兴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４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大会议案

对应的委托价格如下：

表决事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１００

元

议案一

１

元

议案二

２

元

议案三

３

元

议案四

４

元

议案五

５

元

议案六

６

元

议案七

７

元

议案八

８

元

议案九

９

元

议案十

１０

元

议案十一

１１

元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投票的相关事项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

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公司可以写明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

３

、股东办理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

认证。

股东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股东采用服务密码方式办理身份认证的流程如下：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点击“申请密码”，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设

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服务密码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４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网络投票具体

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的任意

时间。

５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后，不能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更改投票结果。

（三）网络投票其他事项说明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

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

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３

、公司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增加“总议案”（对应的委托价格为

１００

元）的，股东如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了重复投票，则以第

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

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１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应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代

理人应持股东账户卡、股东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

２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

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

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能证明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３

）异地股东登记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格式附后），以便登记确认。

传真或信函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１６

：

３０

前送达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来信请寄：浙江省曹桥街道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收，邮政编码：

３１４２１４

（信封请注明“会议登记”字

样）。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４

：

３０

３

、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

浙江省平湖市曹桥街道，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３－８５９６９３２８

，传真：

０５７３－８５９６６９８３

联系人：吴艳芳

七、其他事项：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

１

、股东参会登记表

２

、授权委托书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

（一）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股东帐号： 持股数：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联系地址：

（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

（单位）依照以下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案

序号

提案内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２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及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

４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５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的议案

６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８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９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向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１０

关于与浙江晨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议的议案

１１

关于公司与平湖热电厂续签互保协议的议案

（

１

） 对临时议案的表决指示：

（

２

） 如果委托人未作出表决指示，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姓名或单位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代理人（受托人）签名： 代理人（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有效期：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以上股东参会登记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为有效。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朱在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俊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盛晓英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总资产（元）

４

，

７８０

，

５２１

，

４８４．５５ ４

，

３９７

，

７０６

，

８９４．３５ ８．７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１

，

８８２

，

９８０

，

９４５．８８ １

，

８３７

，

８０４

，

９３４．７９ ２．４６％

股本（股）

３９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９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４．８０ ４．６９ ２．３５％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营业总收入（元）

７９３

，

５３０

，

９８２．１６ ５３６

，

９０２

，

２１０．１３ ４７．８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４５

，

１７６

，

０１１．０９ ３３

，

１７１

，

２０７．１７ ３６．１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９９

，

３９４

，

１３０．９６ －１５４

，

９７２

，

０６７．７２ ２８．６６％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５１ －０．４０ ２８．６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２ ０．０８ ５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２ ０．０８ ５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４３％ １．９２％ ０．５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４３％ １．９１％ ０．５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０４

，

８４０．９４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０

，

０８１．０３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２５

，

２４８．３２

所得税影响额

９

，

１２４．７６

合计

－８０

，

５４８．８９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４９

，

９５９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朱在龙

６２

，

９６２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日本纸张纸浆商事株式会社

７

，

２２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平湖市曹桥乡集体资产经营公司

４

，

０７６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投连

－

进取

－０１９Ｌ－

ＴＬ００２

深

３

，

５０１

，

２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

品

－０１９Ｌ－ＣＴ００１

深

３

，

２９６

，

５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中小企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基金

２

，

９４５

，

６６８

人民币普通股

李荣

２

，

６４９

，

３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王寒

１

，

６１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嘉兴能通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１

，

６０１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罗伟健

１

，

２４５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１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计较期初上升了

３０．３６％

，其中，应收票据较期初上升

８３．２４％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前募项目产能释放

及产品价格上升使得销售收入较上期增长，同时，公司在报告期内更多地采用了以银行承兑汇票结算货款方式进行交易导致期末

余额增加。

２

、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长是因为报告期内公司支付了部分非公开增发的中介机构费用所致。

３

、应收股利较期初增长

３５７．５７

万元，系公司持股

２０％

的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报告期内确认分红，公司按持股比例

确认收益。

４

、在建工程较期初增长

３１．５％

主要是由于子公司四川景特彩包装有限公司在报告期内持续投入建设所致。

５

、应交税费较期初增长

５９．１４％

，一方面系因为销售收入增长使得应交增值税增长，另一方面是由于实现利润增长使得应交所

得税增长所致。

６

、报告期内新增的

４．０３９

亿元其他流动负债系公司在

１

月份发行了

４

亿的短期融资券及报告期计提的应付利息。

７

、未分配利润较期初增长

４４％

系因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的利润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１

、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４７．５８％

系因

１

）公司

２５

万吨白面牛卡纸项目（

２０

万吨加

５

万吨技改项目）产能在报告期内释放，

公司产能较去年同期增加，销量增加。

２

）部分产品价格于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季度内提价，销售价格上升。 两项因素综合作用使得本期

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２

、营业总成本较去年同期增长

５２．７６％

，一方面由于报告期内产量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使得单位成本有

所上升所致。

３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去年同期增长

１６１．１５％

，主要由于公司营业收入增长使应交增值税增加，从而按应交流转税额一定比例

计缴的税费附加相应增加所致。

４

、销售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

３７．４％

主要是因为销售规模的扩大，产品运输费、销售人员工资等费用支出相应增加所致。

５

、投资收益较上期增长

７１９４．３６％

是因为公司参股的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平湖市康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利

润增加，本期记入的投资收益相应增加所致。

６

、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及每股收益分别较上期增长

３４．５２％

、

３３．２６％

、

３６．１９％

及

５０％

，

主要由于公司主要产品销售量及价格较上年同期均有一定增长，使得公司整体盈利规模上升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较去年同期下降

７５．９３％

，主要由于去年同期前次募集资金项目在建中，资金投入较大，而项目在上年

１１

月完工，本期公司在购建固定资产方面的投入减少所致。

２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１２４．３４％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发行第一期

４

亿元短期融资券收到现金所致。

３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较去年同期增长

１７２．６２％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一方面由于公司归还部分借款，另一方面公司在发行短

期融资券后转换了部分银行贷款。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规划，在

２０１０

年度启动再融资事宜，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募集资

金净额不超过

９．５

亿元，用于年产

６．８

万吨绿色环保再生生活用纸项目。 该次发行方案已经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召开了

２０１０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本次非公发行还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司将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票发行和上市事宜，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全部呈报批

准程序。

中国证监会已受理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申请材料。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

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发行时所作承诺 朱在龙 避免同业竞争 履行中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朱在龙

参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非

公开增发并认购不低于

５００

万股股份。

发行经证监会核准后，将履行承诺。

３．４

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

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０％

以上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净利润同比变

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

为：

５０．００％ ～～ ８０．００％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幅度为

５０％－８０％

。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６０

，

２９２

，

０５７．１５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投产的

２５

万吨白面牛卡纸项目在报告期内释放产能，预计公司销售量得以提升，同

时产品价格有一定幅度的上涨，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

５０％－８０％

的增长。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

公司负责人姓名 朱保国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曹平伟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钟山

公司负责人朱保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曹平伟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钟山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

）

总资产（元）

７

，

３７１

，

５５３

，

７７２．９１ ７

，

１０７

，

７３３

，

２９５．６３ ３．７１％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４

，

００２

，

０９７

，

９７９．５９ ３

，

８３５

，

７７７

，

５９９．６２ ４．３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３．０３７８ ２．９１１５ ４．３４％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７１

，

３８０

，

００５．９０ －４６．４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１３０１ －５５．３２％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６８

，

２３９

，

４６６．６８ １６８

，

２３９

，

４６６．６８ －１３．４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２７７ ０．１２７７ －１３．４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２３７ ０．１２３７ －１４．１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２７７ ０．１２７７ －１３．４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４．２９％ ４．２９％

减少

１．７５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４．１６％ ４．１６％

减少

１．７４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４７

，

５０８．９６

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和

长期股权投资转让收入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０

，

９００

，

３７３．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１

，

５６１

，

０１８．５３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以及持有和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

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７１６

，

５４５．３５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８５４

，

５８６．２８

上述项目对所得税的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６

，

４０６

，

１５３．２６

上述项目中少数股东应享有的部分

合计

５

，

２６４

，

７０６．３０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９１

，

３９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深圳市百业源投资有限公司

６３８

，

６７９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鸿信行有限公司

２１１

，

９９３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鹏华动力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０

，

６５９

，

５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９

，

８０４

，

３４３

人民币普通股

赵熙逸

８

，

３０２

，

３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益民创新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２８１

，

１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国投瑞银瑞福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８９７

，

２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荆州市景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３

，

７６５

，

９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４４８

，

７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主要会计科目 期间

增减变化

（

％

）

变化原因

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在建工程

２３６

，

６８６

，

７６８．６７ ４０４

，

６１４

，

０８６．０６ －４１．５０％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新厂在

建工程完工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工程物资

９

，

８８２

，

６００．１８ ２８

，

７８３

，

１６９．１７ －６５．６７％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利民工

程物资转入在建工程所致

短期借款

４２６

，

０２２

，

８６４．１８ ２５３

，

３８５

，

９０８．７４ ６８．１３％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发行短

期融资券所致

预收款项

４２

，

３５５

，

２６３．３３ ３０

，

８７４

，

１７９．６５ ３７．１９％

主要系本公司货款预收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４８

，

８５０

，

７１１．３６ ８３

，

８４７

，

９３３．０２ －４１．７４％

主要系上年底计提了年终奖金所致

长期借款

４６

，

９１８

，

６８０．００ １１５

，

２９７

，

９５６．２３ －５９．３１％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偿还银

行借款所致

利润表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３

月

营业成本

６１６

，

５８０

，

００５．２２ ４４２

，

６５９

，

１９１．９１ ３９．２９％

主要系药品销售增加引起相应成本增加

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１

，

５４９

，

７５８．３７ １

，

６８８

，

３９５．０８ ５８４．０７％

主要系外商投资企业计提城建税及教育

费附加，广东省企业计提地方教育附加所

致

财务费用

－２

，

９５７

，

３０３．６６ ５

，

４６２

，

３６４．１０ －１５４．１４％

主要系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增加和利息支

出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４

，

９３８

，

０５９．７０ ３

，

１８６

，

５５１．４８ ５４．９７％

主要系同期本公司收回华夏证券已计提

的部分坏帐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１

，

５４１

，

４８４．９６ ３

，

３９８

，

４３６．３２ －５４．６４％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所持股

票的市价波动所致

投资收益

－５

，

５５３

，

０３９．９９ ４

，

４４０

，

１３５．０７ －２２５．０６％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风雷电力所投资

的金冠电力利润变动所致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

业的投资收益

－５

，

５７２

，

５７３．５６ ３

，

５０２

，

７５９．６８ －２５９．０９％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风雷电力所投资

的金冠电力利润变动所致

营业外收入

１２

，

６４２

，

２９７．６４ ４

，

７８８

，

３２９．７４ １６４．０２％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政府补

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６７７

，

８７０．３３ １

，

００７

，

４９９．６３ －３２．７２％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固定资

产处置损失及捐赠支出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３６

，

３２６

，

８７３．６０ ２６

，

５０１

，

７９０．６９ ３７．０７％

主要系税收优惠减少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３

，

３４２

，

０２２．２３ －１

，

０１２

，

９７８．８８ －２２９．９２％

主要系人民币汇率上升所致

现金流量表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３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１７１

，

３８０

，

００５．９０ ３１９

，

７１３

，

３９５．３２ －４６．４０％

主要系本期销售回款较同期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７９

，

３８８

，

３２２．６６ －８６

，

４１２

，

６７０．８６ ８．１３％

主要系本期资产购置较同期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３１

，

６１５

，

７６９．０２ ３７

，

９１２

，

８７２．２８ －１６．６１％

主要系本年偿还借款增加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１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获准实施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等议案，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健康元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报告书》（详见公司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１０

）。报告期内，因受公司股票价格高于回购

限价的原因，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回购股份数量为

０

股，支付回购总金额为

０

元。

３．２２

、根据深证局公司字［

２０１１

］

３１

号《关于做好深圳辖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范试点有关工作的通知》， 本公司被列

为深圳辖区

８３

家实施内部控制规范试点公司之一。 依据《通知精神》，公司四届董事会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规

范实施工作方案》并于

４

月

２６

日对外披露，公司成立了以董事长为主席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委员会，在委员会的领导下具

体负责实施内控体系建设；拟定了内控规范建设的工作计划，明确了各个阶段主要工作任务，公司拟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底完

成内控体系建设，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底前完成与财务报告相关内控建设工作，在披露

２０１２

年半年报的同时披露内控自我评价

报告，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中披露内控审计报告；初步选定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实施内控体系建设的咨询顾问。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发行时所作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百业源投资有限公司承诺于本公司设立后，将不直接或间

接从事，亦促使深圳市百业源投资有限公司控制的子公司、分公司不从事构成与

本公司同业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研制、生产和销售与本公司研

制、生产和销售产品相同或相似的任何产品，并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本公司

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持续履行中

对所持丽珠集团限售

股获得流通权时的承

诺

１

、 本公司转让所持丽珠集团解除限售流通股时， 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颁布的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２００８

］

１５

号）相关规定；

２

、 如果本公司存在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丽珠集

团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以上的， 本公司

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丽珠集团对外披露出售提示公告。

持续履行中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因母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母公司个别会计报表可分配利润为负数，报告期内未进行现金分红。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保国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股票代码：

600380

证券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11-019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董事会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四届十六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下午

2

：

00

在健康元药业集团大

厦二号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七人，实际参加董事七人，公司三名监事及总经理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朱保国主持，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

2011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根据深证局公司字

[2011]31

号《关于做好深圳辖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范试点有关工作的通知》，依据该通知精神和要求，编

制《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审议《关于子公司天诚实业有限公司为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新增

1

亿港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公司

2008

年

4

月

25

日三届二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

100%

权益的子公司天诚实业有限公司为焦作

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焦作健康元）向南洋商业银行贷款

3

亿港元提供共同及个别财务担保（详见公告临

2008-

013

、临

2008-014

及临

2008-028

）。 截至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焦作健康元向南洋商业银行贷款余额为

2.64

亿港元。 焦作健康元

在原合同基础上，继续向南洋商业银行申请新增

1

亿港元贷款，用于其日常经营生产经营所需，并继续由天诚实业有限公司提供

共同及个别财务担保，同时本公司第二大股东鸿信行有限公司以持有的本公司

211,993,200

股股票继续为焦作健康元提供质押担

保。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四、审议《关于本公司为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

100%

权益的子公司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向以下两家银行申请贷款：

1

、本年度向中信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人民币

1

亿元，期限为一年的综合授信额度，由本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

、向浙商银行深圳分行申请金额为人民币

6,000

万元，期限为不超过

12

个月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由本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五、审议《关于本公司向工商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为了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本公司自

2011

年

4

月

26

日至

2014

年

4

月

25

日期间向工商银行深圳红围支行申请最高融资余

额人民币

2

亿元（或等值外币）融资（包括流动资金贷款、保函，银行承兑汇票）；同时本公司在前述额度内，以部分房产作为向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围支行自

2011

年

4

月

26

日至

2014

年

4

月

25

日期间内的人民币

1.4

亿元最高融资余额内签署

的所有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抵押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六、审议《关于本公司向光大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本公司向光大银行深圳深南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1

亿元，期限为一年，担保方式为信用担

保，其中健康元下属公司领用额度不超过授信额度的

50%

。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七、审议《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根据上证公字〔

2011

〕

12

号关于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要求，公司特制定《健康元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600380

股票名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11-020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监事会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四届监事会八次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下午

4

：

00

在健康元药业集团大厦二

号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余孝云召集并主持，应参加监事三人，实际参加监事三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对

<2011

年第一季度报告

>

发表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公司《

2011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

定，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方面真实、完整的反映公

司

2011

年第一季度经营管理及财务状况，参与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无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600380

股票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11-021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为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提供贷款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滨制药）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被担保方担保情况：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直接或间接持有

100%

权益的子公司海滨制药本年度向中信银行深圳分

行申请人民币

1

亿元，期限为一年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海滨制药向浙商银行深圳分行申请金额为人民币

6,

000

万元，期限为不超过

12

个月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含本次担保，本公司累计为其担保数量为人民币

1.6

亿元。

●

本次对其提供担保无反担保。

●

对外担保累计情况：

截至公告日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履行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48

亿元及港币

2.64

亿：其中焦作健康元对

焦作金冠嘉华电力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人民币

1.48

亿元、本公司为焦作金冠嘉华电力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人民币

1

亿元、天诚实业有

限公司为焦作健康元担保金额港币

2.46

亿元、本公司为焦作健康元担保金额港币

0.18

亿元。

加之本公司四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子公司天诚实业有限公司为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新增

1

亿港元贷

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及《关于本公司为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两项议案，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合计对外担

保金额将为人民币

4.08

亿元及港币

3.64

亿元。

海滨制药无对外担保情况。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本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况，海滨制药亦无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四届董事会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为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

案》。

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

100%

权益的子公司海滨制药本年度向中信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人民币

1

亿元，期限为一年的综合授信

额度，由本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向浙商银行深圳分行申请金额为人民币

6,000

万元，期限为不超过

12

个月的短期流

动资金贷款，由本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海滨制药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

，且本公司对外担保总额未超过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根据

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2000]61

号文、证监发（

2003

）

56

号文及证监发

[2005]120

号文以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此次担保

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 称：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沙盐路

2003

号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有其

95%

的股权，本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

100%

权益的子公司健康元日用保健品有限公司持有其

5%

的股

权。

法定代表人：朱保国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青霉素类：原料药，片剂、胶囊剂；

B-

内酰胺类粉针剂；植物原料药及其胶囊剂。 青霉素类干混悬剂；抗生素原料药，

植物原料药。 经营进出口业务。

主要财务状况：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海滨制药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51,141.06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18,147.08

万元，净资产人民

币

32,993.98

万元。

2010

年

1-12

月份利润为

18,467.09

万元。

截止

2011

年

3

月

31

日

,

海滨制药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54,023.74

万元

,

负债总额人民币

20,308.68

万元，净资产人民

币

33,715.06

万元，

2011

年

1-3

月累计净利润

721.07

万元。

三、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会认为，被担保公司为本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

100%

权益的子公司，本公司具有实质控制权，且被担保公司经营业绩稳

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本公司的利益。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

100%

权益的子公司海滨制药向中信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人民币

1

亿元，期限为

一年的综合授信额度及向浙商银行深圳分行申请金额为人民币

6,000

万元、期限为不超过

12

个月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为子公司

日常经营所需，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无逾期未偿还贷款。 因此，提供担保的风险是可控的，担保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关

规定，同意本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四、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履行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48

亿元及港币

2.64

亿：其中焦作健康元对

焦作金冠嘉华电力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人民币

1.48

亿元、本公司为焦作金冠嘉华电力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人民币

1

亿元、天诚实业有

限公司为焦作健康元担保金额港币

2.46

亿元、本公司为焦作健康元担保金额港币

0.18

亿元。

加之本公司四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子公司天诚实业有限公司为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新增

1

亿港元贷

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及《关于本公司为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两项议案，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合计对外担

保金额将为人民币

4.08

亿元及港币

3.64

亿元。 前述担保总额折人民币约合

7.15

亿元， 约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8.64%

，总资产的

10.06%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截至公告日，含本次担保，海滨制药无对外担保情况，亦无逾期担保项。

五、备查文件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届董事会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600380

股票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11-022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天诚实业有限公司为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新增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焦作健康元）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被担保方担保情况：

经公司

2008

年

4

月

25

日三届二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

100%

权益的子公司天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诚实业）为焦作健康元向南洋商业银行贷款

3

亿港元提供共同及个别财务担

保（详见公告临

2008-013

、临

2008-014

及临

2008-028

）。截至四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焦作健康元向南洋商业银行贷款余额

为

2.64

亿港元。 焦作健康元拟在原合同基础上，继续向南洋商业银行申请新增

1

亿港元贷款，用于其日常经营生产经营所需，并继

续由天诚实业有限公司提供共同及个别财务担保， 同时本公司第二大股东鸿信行有限公司以持有的本公司

211,993,200

股股票继

续为焦作健康元提供质押担保。

含本次担保，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焦作健康元实际履行承担担保责任的金额为

3.64

亿港元。

●

对外担保累计情况：

截至公告日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履行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48

亿元及港币

2.64

亿元：其中焦作健康元

对焦作金冠嘉华电力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人民币

1.48

亿元、本公司为焦作金冠嘉华电力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人民币

1

亿元、天诚实业

有限公司为焦作健康元担保金额港币

2.46

亿元、本公司为焦作健康元担保金额港币

0.18

亿元。

加之本公司四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子公司天诚实业有限公司为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新增

1

亿港元贷

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及《关于本公司为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两项议案，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合计对外担

保金额将为人民币

4.08

亿元及港币

3.64

亿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本公司及天诚实业无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况，焦作健康元亦无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四届董事会十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天诚实业有限公司为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

司新增

1

亿港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

100%

权益的子公司焦作健康元向南洋商业银行新增贷款港币

1

亿元，期限为三年。 此次贷款由天诚实业为其提供共同及个别财务担保，鸿信行有限公司以持有的本公司

211,993,200

股股票继续

为焦作健康元提供质押担保。

上述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

，且本公司担保总额未超过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金额的

50%

。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公

司字

[2000]61

号文、证监发（

2003

）

56

号文及证监发

[2005]120

号文以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此次担保不需要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 称：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河南省焦作市万方工业区

股权结构：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75%

的股权，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天诚实业有限公司持

有其

25%

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朱保国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

万元

企业类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生产、销售药物制剂、化学原料药、生物原料药、医药中间体、生物制品等。

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人民币

140,347.19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43,536.54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96,810.65

万元。

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人民币

140,737.07

万元， 负债总额人民币

39,

819.97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100,917.10

万元。

2011

年一季度盈利

4,106.45

万元。

三、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会认为，被担保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具有实质控制权，且被担保公司经营业绩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

风险可控，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本公司的利益。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子公司天诚实业有限公司为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新增

1

亿港元、期限为

3

年贷款提供担保，

为其日常经营所需，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无逾期未偿还贷款。 因此，提供担保的风险是可控的，担保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相关规定

,

同意本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四、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履行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48

亿元及港币

2.64

亿：其中焦作健康元对

焦作金冠嘉华电力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人民币

1.48

亿元、本公司为焦作金冠嘉华电力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人民币

1

亿元、天诚实业有

限公司为焦作健康元担保金额港币

2.46

亿元、本公司为焦作健康元担保金额港币

0.18

亿元。

加之本公司四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子公司天诚实业有限公司为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新增

1

亿港元贷

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及《关于本公司为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两项议案，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合计对外担

保金额将为人民币

4.08

亿元及港币

3.64

亿元。 前述担保总额折人民币约合

7.15

亿元， 约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8.64%

，总资产的

10.06%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五、备查文件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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